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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學生會學生評議會組織法 
106 年 06 月 08 日學生會學生議會常會通過  

107 年 01 月 03 日學生會學生議會常會修訂通過  

107 年 03 月 14 日學生會學生議會常會修訂通過  

107 年 10 月 18 日學生會學生議會常務會議修訂通過  

108 年 4 月 9 日學生會學生議會常務會議修訂通過  

111 年 12 月 29 日學生會學生議會第三次常務會議修訂通過 

112 年 12 月 21 日學生會學生議會第三次常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 一 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法依學生會組織章程第十八條制定之。  

第二條     文藻外語大學學生會設學生評議會，為本校學生自治事務之最高司法與監察機  

           構，其行政輔導單位為課外活動指導組。  

第三條     評議會職權如下：  

           一、除本法外，本會所有法規與命令出現疑義時之解釋權，行使此權時以合議   

               方式解釋及仲裁。  

           二、本會各組織紛爭仲裁案、審判案、懲戒案之司法管轄權。  

           三、學生會學生議會所提糾正案、彈劾案之決議權。  

           四、判斷本會所有法規、命令或決議是否牴觸學生會組織章程之嫌。  

           五、學生會行政中心與學生議會運作之監察權。  

           六、評議會得向行政中心與學生議會行使建議權，提出建議案。  

           七、評議會得向行政中心與學生議會行使資料及文件調閱權，其單位不得拒  

               絕。  

           八、通知案件證人或相關人到場說明之公權。若受通知者無故缺席者，視同放         

               棄自身權利，同意評議會之一切決議，且不得提出異議。  

第 二 章 評議委員資格與職責 

第四條     評議會置評議委員五名， 其擔任資格如下：  

           一、本校日間部學籍。  

           二、任下列職務之一：  

              （一） 曾任本會正副會長或曾任學生議會正副議長。  

              （二） 曾任行政中心執行長及各部會正副部長或學生議會各委員會召集員  

                     及召集委員代理人。  

              （三） 曾任系學會正副會長。  

              （四） 各社團正副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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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不得兼任學生會行政及立法部門之任何職務，亦不得為所屬學生會之秘  

               書。 

第五條     評議委員之產生程序和任期如下：  

           一、議委員任期一年，自八月一日起至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  

           二、行政中心於學生議會任內最後一次常務會議中提名，提名應按照本四條第     

               二項之順序且至少十名，經學生議會同意後，報請學生會長聘任之。  

           三、提名評議委員時，應同時提報候補委員二至四人並訂定遞補排序，於評議  

               委員出缺時，依次遞補，其繼任人選任期至原任期屆滿止。  

           四、任內若已無評議委員遞補人選，當屆行政中心須於學生議會常會中提名。  

           五、正副評議主席由評議委員互選產生。  

           六、學生會長應於新任評議委員上任後一週內公布其人選。  

第六條     正副評議主席執掌如下：  

           一、評議主席：  

              （一） 召開並主持評議會會議、學生會協調會議和例行會議。  

              （二） 安排評議委員出列席與評議會相關之校級會議。  

           二、副評議主席：  

              （一） 協助評議主席管理評議會事務。  

              （二） 評議主席無法執行職務時，副評議主席為當然代理人。  

第七條     評議委員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評議委員不得收受賄賂及其他不正利益，以致其行使職權有偏頗某方之疑  

               慮。  

           二、評議委員因自身利害關係而致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應自行迴避不得處  

               理該案件或執行職務。  

           三、評議委員對職務上所悉之秘密，除依法令執行、為維護公共利益或保護合  

               法權益有必要者，不得私自公開。.  

第八條     評議委員因下列原因之一者喪失資格：  

           一、自行辭職。  

           二、畢業或休學等原因而喪失本校日間部學生會會員資格。 

           三、經評議會會議 裁定其不適任者。  

第九條     評議委員之辭職，應提出書面辭呈並具明理由，自送達並經評議主席同意起三    

           日後生效，並由學生會長公告之。  

第十條     評議主席辭職或因其他原因喪失資格，由副評議主席直接就任評議主席，並由   

           新任評議主席主持例行會議，其餘評議委員互選產生新任副評議主席。  

第 三 章 評議委員不適任與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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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若評議委員有違反本法第七條之規定，或足以認定不適任之事實，得以以下方  

            式提請評議主席召開評議會會議，對該委員進行裁決： 

            一、學生議會或行政中心進行連署，且須達上述單位總人數三分之二，簽呈  

                由，後將簽呈送予評議主席。  

            二、由三位評議委員進行連署，並擬定簽呈說明案由，後將簽呈送予評前項連 

                署，評議主席得做為評議委員參與連署。  

第十二條    評議主席收到裁決評議委員之連署和簽呈後，應將簽呈送交學生會長及學生議   

            會議長， 自收到簽呈當日起一週內，召開評議會會議裁決之，學生會長及學  

            生議會議長須出席。  

第十三條    若評議主席為應受裁決者，副評議主席得擬定簽呈，連同三位評議委員連署，  

            送交學生會長及學生議會議長，自收到簽呈當日起一週內，副評議主席應召開  

            評議會會議裁決之，學生會長及學生議會議長須出席。  

第十四條    評議會會議得決議對受裁決之評議委員行下列懲戒處分：  

            一、警告：同意人數須達該次會議出席人數二分之一。  

            二、撤職：同意人數須達該次會議出席人數三分之二。  

第十五條    評議委員受警告累計達三次時，評議主席須召開評議會會議，決議是否對該委   

            員行撤職處分。  

第十六條    評議會會議行懲戒處分，會議開放列席旁聽並允許學生會下設單位參與討論；             

            過各單位討論，最後評判是否罷免該評議委員或施予相關懲處。  

第十七條    受裁決之當事人應該列席會議陳述意見；因故不得列席時，得委託非應出席之  

            學生會公職人員代為之，但無故不出席或未委託他人者視同放棄其發言權。  

第 四 章 評議會會議與案件審理 

第十八條    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例行會議，為處理評議會之內務，由評議主席召集評議會   

            全體成員，並主持召開之。  

第十九條    任內第一次例行會議由學生會長代為召開，並暫代主席直至評議委員互選產生   

            評議主席。  

第二十條    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學生會協調會議，為共議各單位之須合作協調項目，由評  

            議主席召集學生會全體成員，並主持召開之。  

第二十一條  依據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之狀況，得召開評議會會議，為解決學生會司法案件  

            之會議， 由評議主席主持召開之。出席人數應達評議委員二分之一，但應出  

            席人員含非評議委 員時，出席人數應達三分之二。  

第二十二條  以下狀況得提請召開評議會會議，且下列提請召開評議會會議者為當然出席人  

            員：  

            一、學生會長、行政中心執行長或學生議會議長向評議主席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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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行政中心至少三位部長連署向評議主席提出申請。  

            三、學生議會至少三位議員連署向評議主席提出申請。 

第二十三條  評議委員在會議內所為有關會議之言論及表決，對外不負責任。  

第二十四條  評議會決議對學生會具有約束力，並應撰寫書面報告，送交學生會長公布之。 

第 五 章 秘書處 

第二十五條  評議會設秘書處，視需求置秘書至多三人，且評議主席得指派一位祕書為秘書  

            長，負責管理秘書處。秘書產生方式由評議會自行訂定。  

第二十六條  評議會秘書處職權如下：  

            一、關於文書收發、撰擬、保管及印信典守事項。  

            二、關於各項會議籌劃、議事事項。  

            三、關於工作報告彙編。  

            四、關於款項出納、事務管理事項。  

第 六 章 附 則 

第二十七條  評議會自行決定是否聘任輔導老師；評議會決定聘任輔導老師時，應提請學生   

            會會長聘任。  

第二十八條  評議會決議事項與任何法律或本校日間部學生會組織章程牴觸者無效。  

第二十九條  本法規定事項，評議會得視情況自行議訂實施辦法或細則，並送學生議會三讀  

            通過後實施。  

第三十條    評議委員有責招募選舉事務委員會之選舉委員，名單須於學生議會上學期第三  

            次常務會議前提交，名單審核通過後須進行選舉委員之培訓。相關辦法準用文  

            藻外語大學學生會選舉事務委員會組織法，與文藻外語大學日間部學生自治事  

            務選舉罷免法。  

第三十一條  本法經學生議會三讀通過，由學生會會長公布後實施，並送學生事務處備查，  

            修正時亦同。 

 

  


